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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8-14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披露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2018年

第三季度报告。 现公司已提前完成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工作，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

获同意，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日期由原预约的2018年10月24日变更为2018年10月20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日期的变更， 及时阅读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等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330� � � � � � �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8-046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梅林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王梅林女士

将与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自

2018年10月19日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附件：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简历

王梅林，女，中国国籍，198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7年7月至2010年1月，任广东广和律师事

务所律师助理。 2010年2月至2012年10月，任深圳市中安信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务专员。 2012年11

月至今，历任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法务主管。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000757� � � � � � �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公告编号：2018-98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8年10月

18日召开的2018年第48次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未能获得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浩物股份，证券代码：000757）自2018年

10月19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有待本公司董事会研究确定。 本公司将协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停牌股票估值方

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并参照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考方法》” ），中

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08年9月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

小组提供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对所管理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估

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18年10月18日起， 本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小天鹅A（证券代码：000418）”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02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梦网集团”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余文胜

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的梦网集团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登记日期

解除质押登

记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余文胜 是 13,000,000 2016年9月6日

2018年10月

17日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93

余文胜 是 175,000

2017年5月24

日

2018年10月

17日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11

余文胜 是 525,000

2017年5月24

日

2018年10月

17日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32

余文胜 是 3,000,000

2017年7月19

日

2018年10月

17日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3

合计 -- 16,700,000 -- -- -- 10.18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余文胜 是 5,22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9年10月

17日

深圳市中小担

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3.18 融资

余文胜 是 5,22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9年10月

17日

深圳市中小担

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3.18 融资

余文胜 是 3,13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9年10月

17日

深圳市中小担

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1.91 融资

余文胜 是 3,13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9年10月

17日

深圳市中小担

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1.91 融资

合 计 - 16,700,000 - - - 10.18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文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3,978,3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3%，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62,474,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4%。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余文胜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

2018

—临

080

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 ）通知，国安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补充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

披露如下：

国安集团于2018年3月23日将其持有的340,41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刊登在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临

023号）。

国安集团于2018年10月17日将其持有的公司8,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对上述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 质押期限为2018年10月17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份质押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2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27%，

均为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质押后，国安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241,610,3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99.63� %，占公司总股本的32.15%。

国安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为对2018年3月23日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具备相应

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国安集团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保证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188

证券简称：

ST

亚邦 公告编号：

2018-103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0月13日，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邦股份” ）披露了《ST亚邦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0），该事项经公司2018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自然人

股东葛建忠、朱菊平、蒋尚全、杜文平合计持有的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夏亚东” ）

100%的股权。 现就上述公告中的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宁夏亚东前五大客户及销售金额

单位：元

2018年1-7月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不含税）

1 河北兰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823,725.18

2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3,468,965.52

3 苏州田园瑞禾化工有限公司 11,420,689.68

4 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0,666,666.69

5 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5,642,350.43

合计 58,022,397.50

2017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不含税）

1 河北兰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383,660.98

2 宁夏亚邦商贸有限公司 27,069,897.47

3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15,634,115.36

4 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9,477,521.38

5 南京益田宝化工有限公司 9,335,542.77

合计 111,900,737.96

二、宁夏亚东股东情况梳理

序

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住所 任职情况

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关联企

业

1 葛建忠 1400 70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沙坡头区世和

新天地1001室

宁夏亚东实际控制人 宁夏亚邦商贸有限公司

2 朱菊平 300 15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

新村 21幢一单元

402

现任宁夏亚东监事， 丹阳

市丹凤洗衣粉有限公司监

事

丹阳市丹凤洗衣粉有限公

司

3 蒋尚全 200 10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区鼓楼南街东三道

巷 国 税 楼 121 号

-856号

现任宁夏亚东总经理、宁

夏正德兴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

事、景泰县庆兴源矿业有限

公司监事

宁夏正德兴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90%、景泰县庆兴源矿业有

限公司持股33%

4 杜文平 100 5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区滨河镇沙桥村四

队48

宁夏亚东执行董事， 法定

代表人， 宁夏瑞丰投资咨

询代理有限公司首席代表

宁夏瑞丰投资咨询代理有

限公司持股60%

合计 2000 100

注：宁夏亚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明，注册资本100万，注册时间为2013年7月，主要经营

化学原料、化工设备等销售，为葛建忠兄弟葛建华（持股95%）控制的公司，是宁夏亚东的关联方，与亚

邦股份、亚邦集团仅名字上有雷同，无其他直接或间接关系。

经核查，宁夏亚东四位自然人股东与上市公司亚邦股份、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亚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507

证券简称：振江股份公告编号：

2018-095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17年 11�月 13�日召开

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及2017年11月30日召开的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于2017年12

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17年12月26日召开的2017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范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50,000万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期限不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财务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17-006），《关于扩大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范围的公告》（2017-021）。

一、购买理财实施情况

2017年11月至今，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及有关进展公告详见公司持

续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 购买已到期理财产品及其赎回情况

1、 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购买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发证券收益凭证 “收益宝” 1号于

2018年10月16日到期，按协议资金于2018年10月17日到账，公司收回本金10,000万元，实际年化收益

率5.03%，获得理财收益3,776,372.22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2、 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购买的中信银行江阴支行的共赢利率结构21585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于2018年10月9日到期，按协议资金于2018年10月9日到账，公司收回本金4,000万元，实际年化收益

率3.6%，获得理财收益153,863.01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3、 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购买的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金樽676期(70天)收益凭证于2018年10

月9日到期，按协议资金于2018年10月10日到账，公司收回本金1,500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4.1%，获得

理财收益118,091.04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4、 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购买的中信银行江阴支行的单位人民币通知存款于2018年10月11日到

期，按协议资金于2018年10月11日到账，公司收回本金4,000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1.9035%，获得理财

收益293,333.33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发行主体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金额(万元)

1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闲置募集

资金

共赢利率结构

22368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10/19 2019/2/1 3.85% 2,000

2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

阴支行

闲置募集

资金

公司固定持有

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2018/10/19 2019/1/17 4.10% 2,000

3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闲置募集

资金

广发证券收益

凭证 “收益

宝” 1号

保本型

固定收

益

2018/10/18 2019/4/17 3.9% 8,00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述发行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已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发行主体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金额(万

元)

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

闲置募集资

金

兴业银行企

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7/25 2018/10/25 4.5% 2,000

2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

支行

闲置募集资

金

智能定期理

财16号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7/26 2018/10/21 4.1% 3,000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

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在上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金融机构保

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公司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好的中低风险投资产品，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

及确保资金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不会影响公司经营计划正常实施。

3、使用适度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金额合计17,000万元（含本次）， 符合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闲置募集资金理财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50,000万元）

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101

证券代码：13612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16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参股公司公布《

2018

年第三季

度经营活动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新能 （香港）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United� Faith� Ventures� Limited持有澳大利亚上市公司Santos� Limited� （以下简称“Santos” ）

209,734,518股股份，占其已发行流通股总股数的10.07%。 Santos于2018年10月18日公布了《2018年

第三季度经营活动报告》，公司现就该经营活动报告主要内容做如下提示性公告：

一、 Santos第三季度主要经营业绩

（一）强劲的收入和产量增长

由于核心资产表现强劲，Santos� 2018�年第三季度累积产量达到1500万桶油当量， 较2018年第二

季度增长了6%； 实现销售收入9.73亿美元 （其中包括创纪录的季度液化天然气收入4.05亿美元），较

2018年第二季度增长了10%；平均实现油价为81.1美元/桶，较第二季度78.6美元/桶，增长了3%，较2017

年同比增长42%；巴新液化天然气项目日产量创下记录，相当于约920万吨/年的产量。

（二）坚实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支撑增长战略

Santos�在降低债务方面成效十分显著，截至第三季度末，实现消减净债务目标，提前一年完成其原

定于2019�年底实现债务净额目标 20�亿美元的计划； 截至2018年9月30日，Santos的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为18亿美元，债务总额为38亿美元，因此债务净额降至20亿美元。

（三）库珀盆地增长

Santos的核心资产库珀盆地产量持续上涨，产量较第二季度增长了17%，油产量达到2009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第四台钻机开始运行。 预计2018年将钻探85-90口井；已启动Moomba� South第一阶段的钻

探评估工作。

（四）恢复支付股息

恢复向股东支付股息，按3.5美分/股的价格支付税务完全减免的中期股息。

（五）收购Quadrant� Energy100％股权事项

Santos 宣 布 以 21.5 亿 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Quadrant� Energy� 100％ 的 股 权 。 通 过 收 购

QuadrantEnergy，Santos获取了低成本、现金流稳定的长期天然气和石油资产，以及优质、规模巨大的

近期勘探和开发作业的潜力的资产。 该收购将进一步降低Santos的自由现金流盈亏平衡点并大幅度提

高Santos的经营能力。 此次收购同时在极具前景的Bedout盆地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包括最近重要的

Dorado-1石油勘探发现。

（六）完成非核心亚洲资产的出售

Santos在2018年9月完成其亚洲非核心资产的出售，获得现金1.44亿美元。 该交易的完成将抵消上

半年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

二、Santos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一）业绩对比

Santos份额 单位 2018年第3季度 2018年第2季度 变化率 2018年初至今

2017年初 至

今

变化率

产量 百万桶油当量 15.0 14.2 +6% 43.1 44.5 -3%

销量 百万桶油当量 20.3 19.0 +7% 58.3 61.6 -5%

平均实现油价 美元/桶 81.1 78.6 +3% 77.1 54.3 +42%

销售收入 百万美元 973 885 +10% 2,653 2,246 +18%

资本性支出1 百万美元 180 167 +8% 487 478 +2%

1资本支出，包括复原支出与勘探资产收购费用，但不包括资本化利息。

（二）销量（Santos份额）

油品 单位 2018年第3季度 2018年第2季度 2017年第3季度 2018年初至今 2017年初至今

液化天然气 千吨 738.6 630.9 743.4 2,011.8 2,227.2

国内商品气和乙

烷

拍焦 55.7 52.6 59.6 162.0 168.1

原油 千桶 2,296.7 2,863.9 2,589.3 7,594.5 7,360.6

凝析油 千桶 1,063.3 811.6 1,202.3 2,952.9 3,240.6

液化石油气 千吨 41.3 43.8 62.7 106.6 132.2

销量

自产油品

百万桶油当

量

15.0 13.5 15.2 42.3 44.3

第三方油品

百万桶油当

量

5.2 5.6 6.3 16.0 17.3

总销量

百万桶油当

量

20.3 19.1 21.5 58.3 61.6

Santos第三季度销售量高于上季度， 主要由于上半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遭遇地震影响之后恢复

生产，以及5月巴育安丹/达尔文液化天然气设施为期1个月的计划维护停产后恢复生产。 由于第二季度

西澳Mutterer� Exeter/Fletcher� Finucane资产停产，以及2018年9月6日亚洲非核心资产出售完成，产

量增加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油销售量下降部分所抵消。

（三）销售收入(Santos�份额)

油品 单位 2018年第3季度 2018年第2季度 2017年第3季度 2018年初至今 2017年初至今

液化天然气 百万美元 405 323 293 1,004 855

国内商品气和乙烷 百万美元 272 254 271 788 762

原油 百万美元 186 225 137 586 399

凝析油 百万美元 84 61 64 216 170

液化石油气 百万美元 25 23 27 60 59

销量

自产油品 百万美元 724 598 557 1,881 1,618

第三方油品 百万美元 249 288 236 772 628

总销售收入 百万美元 973 886 793 2,653 2,246

第三方油品采购 百万美元 197 209 189 605 467

Santos第三季度销售收入高于上一季度，主要原因是商品价格上涨；上半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遭

遇地震影响之后恢复生产，以及5月巴育安丹/达尔文液化天然气设施为期1个月的计划维护停产后恢复

生产。

（四）平均实现油价

单位 2018年第3季度 2018年第2季度 2017年第3季度 2018年初至今 2017年初至今

液化天然气价格

美元/百万

英热单位

10.43 9.74 7.50 9.50 7.31

国内商品气价格 美元/吉焦 4.89 4.83 4.56 4.86 4.54

油价 美元/桶 81.09 78.61 53.28 77.10 54.26

凝析油价格 美元/桶 78.78 74.52 52.72 73.02 52.38

液化石油气价格 美元/吨 616.89 525.03 421.27 561.57 445.42

（五）产量(Santos�所占份额)

油品 单位 2018年第3季度 2018年第2季度 2017年第3季度 2018年初至今 2017年初至今

商品气加工成液化

天然气

拍焦 32.4 26.6 32.0 86.0 94.1

国内商品气和乙烷 拍焦 40.2 40.9 39.7 119.5 117.7

原油 千桶 1,457.8 1,555.9 1,576.1 4,648.2 4,875.9

凝析油 千桶 865.9 727.4 795.9 2,279.1 2,462.3

液化石油气 千吨 34.5 37.8 36.8 106.8 107.4

总产量

百万桶油

当量

15.0 14.2 15.0 43.1 44.5

Santos第三季度产量高于上一季度，原因是核心资产产量强劲，包括在上半年地震相关的停产，以

及巴育安丹/达尔文液化天然气设施为期1个月的计划维护停产都已经恢复。 巴新液化天然气项目生产

速度创下了纪录。自2018年9月6日，Santos完成了亚洲非核心资产出售的交割。亚洲资产出售加上第二

季度西澳Mutterer� Exeter/Fletcher� Finucane资产停产导致第三季度石油产量下降。 尽管如此，库珀

盆地石油产量有所增加。

三、2018�年目标

Santos上调2018年的产量和销售量目标的下限， 这反映了虽然9月初完成了亚洲资产的出售，但

Santos核心资产依然表现强劲。

资本性支出目标已降低，以反映当前内部预测和支出时间。 2018年库珀盆地和GLNG项目目标保持

不变，分别为85-90口井和约300口井。

下表中显示的目标排除收购Quadrant� Energy股权产生的任何潜在影响。

科目 原先目标 更新后目标

销量 7200-7600万桶油当量 7400-7600万桶油当量

产量 5500-5800万桶油当量 5600-5800万桶油当量

上游生产成本 8.0-8.6美元/桶油当量 无变化

折旧，折耗和摊销费用（DD&A） 6.5亿-7亿美元 无变化

资本性支出（包括勘探、评估与恢复费用，但不包括资本化利息） 7.75亿-8.25亿美元 7.25亿-7.75亿美元

四、特别提示

1、依照《澳大利亚公司法》、《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Santos《2018年第三季

度经营活动报告》仅披露其2018年第三季度产量、销量、销售收入等经营数据，不披露详细财务数据，公

司结合相关的宏观经济情况、国际原油价格以及2018年第三季度Santos核心资产经营情况，建立财务模

型测算公司对Santos的投资损益。 公司对Santos的投资损益情况将在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

露。

2、本公告内容摘自 Santos� 2018年《第三季度经营活动报告》翻译稿，公司将在Santos� 2018年

《第三季度经营活动报告》原文全文翻译完成后及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如

投资者欲了解Santos更多情况，请查阅Santos官网https://www.santos.com。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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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的基本情况：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控股”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新奥生态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4,590,1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2%；联想控股的一致

行动人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创投资” ）持有公司119,200,82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9.6962%。 联想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43,790,984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964%。

●原减持计划的内容：公司于2018年10月13日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8-100）， 因资金需求， 联想控股计划自该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180日内 （即

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5月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24,587,11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12,293,557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日，联想控股尚未开始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决定提

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于提前

终止减持新奥股份股票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24,590,164 2.000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9,672,

131股

其他方式取得：4,918,0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590,164 2.0002%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9,200,820 9.6962%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143,790,984 11.6964% —

弘创投资与联想控股因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两方有关新奥股份的投资退出决策

相互独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弘创投资自持有公司股份以来未曾有任何股份减持行为，公司亦未收到

弘创投资未来关于公司股份减持的计划。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

名称

减持

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

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联 想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0%

2018/11/5

～2019/5/4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24,

587,115股

24,590,164 2.000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截至本公告日，联想控股未实施减持。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截至本公告日，联想控股尚未开始实施减持，且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结合目前市场行情走势， 联想控股表示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

决定提前终止实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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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7人；

3、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32.8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

4、本次实施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16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等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3、2017年2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为：

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544名调整为433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600万股调整为2,444.60

万股。董事会确定2017年2月6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第一个限售期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

售期为自授予日起12个月，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为第一个解锁期， 解除限售比例为30%。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2月6

日。

2、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3、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5年为基准，201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20%，2016年净利润增

长率不低于40%。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7,835,898,467.16

元， 较201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53.13%，

2016年度净利润 178,946,618.51元 ，较

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为145.10%。

因此， 公司达到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要求。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7人；

3、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32.8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万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限

数量（万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实际解限

数量（万股）

陈星题 董 事 39 11.7 11.7

周 波 副总经理 71.5 21.45 21.45

周继锋 副总经理 71.5 21.45 21.45

陈斌章 总会计师 52 15.6 15.6

欧阳铭志

副总经理

董 秘

32.5 9.75 9.75

宋万祥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32.5 9.75 9.75

鲁习金 副总经理 32.5 9.75 9.75

潘骅 副总经理 32.5 9.75 9.75

张爱青 副总经理 39 11.7 11.7

吴光源 副总经理 45.5 13.65 13.65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97人）

2661.10 798.33 798.33

合计 3109.60 932.88 932.88

注：①公司首次授予433名激励对象共计2,444.60万股限制性股票,后因公司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3,177.98万股。公司原激励对象有50人

因个人原因离职，其中有26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年度内离职，该部分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68.38万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另外24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届满后离职，公司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该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期予以正常解禁，剩余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7人，共持有限制性股份3109.6万股。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解锁安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30%，故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932.88万股。

②2017年10月24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吴光源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④《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动额

（股）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9,594,309 24.80% -9,328,800 1,020,265,509 24.57%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134,981,684 3.25% / 134,981,684 3.25%

3、其他内资持股 894,612,625 21.55% -9,328,800 885,283,825 21.32%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732,246,745 17.64% / 732,246,745 17.64%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2,365,880 3.91% -9,328,800 153,037,080 3.6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122,579,764 75.20% +9,328,800 3,131,908,564 75.43%

1、人民币普通股 3,122,579,764 75.20% +9,328,800 3,131,908,564 75.43%

三、股份总数 4,152,174,073 100% 0 4,152,174,073 100.00%

五、备查文件

1、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